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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治理范式转型中的政府绩效评估 

陈天祥 

（中山大学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广州 510275） 

 

【摘  要】：当代的政府绩效评估涉及政府治理过程的范式转变，如由过去的政府导向向民众导向转变、由

技术导向向战略导向转变、由对程序负责向对结果负责转变等等，但在我国的学术界和政府管理实践领域

都存在为评估而评估的倾向，缺乏政府绩效评估与治理过程相结合角度的考察。因此，本文提出要从变革

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高度审视政府绩效评估，把绩效评估作为政府再造的一个利器、实现政府职能转变和

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工具、建设民主行政的一个重要途径，相应地，实行组织再造，推动政府组织机能的

变革等，方能达到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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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状描述和问题的缘起 

 

近年来，政府绩效评估成为国内学术界的一个研究热点，成果颇丰，大致可以分为几个

方面： 

一类是对国外政府绩效评估实践的介绍。例如，张梦中等人翻译（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公共部门业绩管理丛书”（其中包括阿里•哈拉契米等主编的《政府业绩与质量测评：问

题与经验》、凯瑟琳•纽科默等主编的《迎接业绩导向型政府的挑战》）和中国行政管理学会

联合课题组提交的《关于政府机关工作效率标准的研究报告》（载《中国行政管理》2003 年

第 3 期），主要介绍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不同政府层级和政府职能部门绩效和质量评

估的理论、实践经验和方法。蔡立辉的《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理念及其启示》（载《清

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1 期）介绍了政府绩效评估在西方国家的产生、

内涵和理念等。孟华的《政府绩效评估：美国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重点阐述了美国政府绩效评估的理论、价值、政治基础和主要特点。 

二类是对政府绩效评估的一般原理和方法的探讨。该领域的主要成果有：刘旭涛的《政

府绩效管理：制度、战略与方法》（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3 年版），卓越主编的《公共部门绩

效评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周凯主编的《政府绩效评估导论》（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张旭霞主编的《公共部门绩效评估》（商务出版社 2006 年版），陈国

权、李志伟的《从利益相关者的视角看政府绩效内涵与评估主体选择》（载《理论与改革》，

2005 年第 3 期）等论文，主要探讨政府绩效评估的策略、原则、主体、内容、实施与操作

等。 

三类是对中国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研究。例如，彭国甫的《地方政府公共事业管理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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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和《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郭济主编的《绩效政府——理论与实践创新》（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范柏乃

的《政府绩效评估理论与实务》（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马国贤的《政府绩效管理》（复旦

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桑助来等的《政府绩效评估体系浮出水面》（载《瞭望》，2004 年

第 29 期）、吴建南等的《地方政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乡镇政府为例》，（载《理论

与改革》，2005 年第 5 期）等。这些研究主要探讨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取向、指标体系及其

设计方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途径等。 

在实践方面，近年来，不少地方政府开展了绩效评估的尝试和探索。例如：在地方政府

较为普遍实行的目标责任制、社会服务承诺制、效能监察和效能建设等；一些地方实行的“万

人评议政府”和企业评议政府；还有一些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颁布和实

行了较为规范和全面的绩效考核方案。 

上述对政府绩效评估的研究和实践探讨对于促进中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和改革起到了重

要的基础作用，并出现了以下一些积极的变化：一是在主导思想上，传统的重经济发展轻社

会协调发展的片面的政绩观正在让位于二者并重的科学的政绩观；二是学术研究与政府管理

实践相结合，不少专家和学者参与到政府绩效评估的改革实践中去。三是一些大学的课程设

置和对政府官员的培训，大量出现政府绩效评估方面的内容，政府绩效评估的治理理念正在

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所接受。所有这些变化对于促进我国的政府管理工作都是大有裨益的。 

但是，应该看到，目前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在政府管理实践中，都没有把政府绩效评估放

在政府治理范式转型的高度进行考察，存在就事论事和缺乏系统思考的局限。绩效评估涉及

到政府职能的转变和运作机制等诸多因素，涉及到政府的治理模式问题，是一个关乎制度与

法律、政治与行政、战略与方法、政府内部与外部的多重关系，如果仅局限在对政府绩效进

行划分等级，甚至给其打分这样的层次，是不可能成功的。考察西方国家政府绩效评估的历

史，我们可以发现，它始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

没有对传统科层制政府结构及其运作方式进行相应的改革。70 年代末，西方国家掀起了改

革政府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初期，这场运动侧重于政府“卸载”，后期侧重于政府绩效评估，

无论是英国的“雷纳评审”和“下一步行动方案”，还是美国的《国家绩效评论》和《政府

绩效与结果法案》，抑或新西兰的《政府部门法案》和《公共财政法案》以及澳大利亚的财

务管理改进计划（FMIP）等无一不深深刻上了绩效评估的烙印。也可以这样说，这场运动

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一场政府绩效评估运动，涉及到政府管理的诸多领域，如减少政府职能、

引入市场机制、改革人事管理制度、组织结构扁平化、业务流程再造、建设电子政务等，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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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政府治理范式的重大变化。经合组织公共管理委员会认为，公共管理的新范式已经出现了，

它旨在不太集权的公共部门培养绩效取向的文化。[1]当代西方政府绩效评估“谋求顾客通

过公共责任机制对政府公共部门的直接控制，谋求政府管理对立法机构负责和对顾客负责的

统一；它以服务质量公众需求的满足为第一位的评价标准，蕴涵了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的管

理理念；它以加强与完善公共责任机制，使政府在管理公共事务、传递公共服务和改善生活

质量等方面具有竞争力为评估目的。”[2]它强调公共责任和民主行政，强调对政府治理机制

的相应改革，这是政府绩效评估能够取得一定成功和获得广泛运用的重要原因。因此，如果

离开了政府治理过程改革，孤立地谈论绩效评估，将会导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和“一

叶障目”的境地，不能准确地理解绩效评估和政府改革，难以对它进行系统的思考、多元整

合和构建，最终也难以指导政府管理实践。 

本文力图克服目前国内学术界的上述局限，把政府绩效评估放在治理范式转型的背景

下，探讨与它相关联的一些因素，为政府绩效评估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也为我国的政府改革

提供新的思路。 

 

二、政府绩效评估背景下的治理范式转型 

 

由于政府绩效评估所取得的效果，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受到各国的普遍重视和推广，西

方学术界惊呼，现代“评估国家”正在取代传统的“行政国家”，一种以政府绩效评估为核

心的新的治理范式正在形成。 

（一）变政府导向为民众导向 

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是一种自上而下政府主导型的管理过程，民众对政府绩效没有发言

权。 

虽然在现代民主政治体制下，民众有了通过自己的代理人（议会代表）表达意愿的机制，

政治家们试图在政治行政二分法下通过政治责任机制与行政责任机制的衔接而解决公共责

任问题，实现民主治理的目的。但是，理论上的设计不一定能够变成现实。要达到民主的目

的，一是要有健全的民主制度，使民众的意愿不折不扣地得到体现，二是实现政治责任与科

层责任的有效衔接。但由于集团政治、党派政治、周期性选举、议会会期的限制和政治家们

缺乏专业知识等原因使现实很难满足上述两个条件。政治家们制定的法案和决定往往是一些

原则性的条款，具体的细化和操作则交由政府处置。此外，影响政治决策的因素众多并处于

不断变化之中，有时，一个法案刚刚出台就有可能过时，这就使政府拥有相当的自由裁量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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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必要。而政府的决策是遵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个人责任依附于其所处的层级位置，

并受到自上而下的命令链条的约束。所以，我们经常看到的一个政府治理景象是，政府的不

少决定和行动实际上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行政部门及其首长经常以命令的方式行事，

推行其执政意图。虽然每年政府都会向权力机关报告工作，一方面向它报告自己的工作业绩，

另一方面向它提出年度或若干年度的工作计划，并提出财政预算，在这过程中，政治家与行

政官员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性，行政官员拥有明显的知识和技术优势，面对一大堆

的原始数据，政治家们往往难以拨开迷雾看出个究竟。也就是说，在政府治理的过程中，民

众既不能参与到实际的决策中来，也无法对政府的工作结果进行评价。我们不少人都有这样

的经验，明明自己居住地方的环境卫生、治安状况等情形欠佳，但在政府搞出来的排行榜中，

却赫然发现自己城市名列前茅，真感到有种莫名其妙。还有一些情况是，一些民众颇有微词

的官员却被接连重用，或是一边腐败一边晋升。这说明，在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中，公众对

政府绩效没有发言权。 

而当代的政府绩效评估是一种民众导向的治理模式。新公共管理主张，政府对待公民要

像企业对待顾客一样，以满足顾客的需要为重要的价值取向。他们认为，只要承认市场不仅

在私营部门存在而且在政府部门也存在，就应该像企业那样关注顾客的需要，倾听顾客意见、

建立和承诺明确的服务标准和赋予顾客选择的权利。只有顾客驱动的政府才能满足多样化的

社会需求并促进政府服务质量的提高。这样，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政府与社会

之间的关系，政府不再是凌驾于社会和公民之上的封闭的官僚机构，而是视民为本、服务民

众的行为责任主体，直接面对民众，满足民众需求，实现在传统行政模式下难以实现的公共

责任。英国的“公民宪章”是改革浪潮中最为典型的“以顾客为导向”的改革措施，已经被

看作是“成功的案例”和“最佳实践”的典范。[3]其成效在国际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其

他国家纷纷效仿。1992 年，法国政府要求公共服务部门颁布“公共服务宪章”。同年，比利

时发动了“公共服务宪章”运动。美国的《国家绩效评论》也提出“顾客至上”原则。据统

计，截止 1996 年，全世界共有 15 个国家推行了类似于英国的服务承诺制度。虽然“顾客至

上”这一口号被一些人认为贬低了公民的政治地位，但它却是一个市场法则运用于政府治理

之中的简单、形象的概括，是塑造公民导向的治理模式的有效途径。 

在民众导向的理念下，不少国家引入公民参与政府绩效评估工作。例如，政府与社区、

公民之间结成战略联盟，公众直接参与政府战略目标、绩效指标和标准的制定，参与决定财

政安排等，从而使政府战略和工作更好地反应公众的需要。公众参与的形式主要有区域或跨

区域会议、各种任务小组或委员会、公民调查和听证会等。这些形式有利于突破在政治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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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因党派利益而造成的决策难以反映公众意愿的困境，强化政府行为的有效性。在实施

评估的阶段，也让公民作为考官评价政府的工作，强化公民对政府绩效的发言权。 

（二）变对公共事务的垄断为对公共事务的竞争 

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中，政府既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又是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生产

者和提供者，形成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垄断局面，使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缺乏来自外

部的竞争压力，最终导致服务质量低下。而新公共管理则主张，应实现政府政策职能与管理

职能的分离，也就是“掌舵”和“划桨”分开，政府着重制定公共政策，在此基础上引入竞

争机制，实现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两者分离后，虽然政府部门仍然可以作为

服务的提供者，但它们仅仅是其中之一，必须与其他非政府组织或工商企业展开竞争。政府

处于一个买者的位置，可以“货比三家地自由挑选最有能力和效率的服务提供者，使他们花

同样的钱能够得到更大的效益，使他们充分利用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使他们保持最大限

度的灵活性对变化中的情况做出反应，而且有助于他们坚持要求高质量工作表现的责任制。”

[4]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形式比比皆是，如合同外包、

特许经营、出售或并购、补助和凭单、政府淡出等。由于一部分职能由市场承担，实现了政

府机构精简和裁减人员的目的，节约了政府开支。另外，公共部门因引入竞争机制而大大增

强了压力，促使它们改进管理和服务，提高效率。 

绩效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府管理效率和效果的提高，为此，需要解决政府部门的动

力问题，而在公共事务的一定范围内引入竞争机制就成为一个必然的选择。如果政府的职能

不转变，继续维持对公共事务的垄断地位，仅靠挥舞评估这一管理“大棒”，是不可能达到

目的的。 

（三）变技术导向为战略导向 

绩效评估这一管理方法源于企业管理。最初，它是从工作分析出发来确定评估的项目、

内容和标准，然后实施评估。这种方式有可能造成评估与组织整体目标相脱节的情况。后来，

人们在绩效评估中引入目标管理的理念和方法，从组织的愿景出发，强调上下级之间、组织

全体成员之间都是绩效伙伴关系，充分利用绩效评估的杠杆保证组织战略规划和管理目标的

实现，逐渐地，绩效评估成为保证组织战略落实的强有力的手段。 

在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中，政府组织一般很少关注自身的战略问题，因为战略问题往往

被认为是政治家们应该考虑的事，从而导致政府工作处于墨守陈规和照章办事的短期行为状

态之中。与此相适应，政府工作更多的是技术导向的，每个部门都站在部门的角度，强调专

业化和程序化控制，形成条块分割和刻板的办事程式，结果是强化繁文缛节和官僚主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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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认为政府部门必须进行战略管理，它包括以

下几个理由：[5]（1）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的环境，在政治、经济、技术、文化和民众的需要

等方面都是如此。政府部门需要考虑自身与外界的互动关系，才能应付环境的挑战。（2）政

府角色的变化。政府在公共事务中主要应扮演掌舵者角色而非划桨者的角色，需要政府提出

长期的愿景和战略规划。（3）国际竞争的加剧，需要政府从更宏观和长远的视野制定国家发

展战略，提升国家竞争力。（4）公共利益的挑战。要求政府的治理要兼顾整体利益与局部利

益、长期利益与眼前利益，从系统的角度构建长期发展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这样，战略

管理在政府部门兴起，而实行绩效评估就成为落实战略的有力工具。一些国家的政府绩效评

估中，纷纷借鉴企业的目标管理法、KPI 指标法、平衡记分卡和标杆管理法等，对政府的战

略规划和目标层层分解，生成绩效指标和标准，推动政府战略的落实。美国的《政府绩效与

结果法案》更是把制定战略规划放在政府绩效评估的第一个环节，要求各部门首先制定五年

发展规划，可见战略在绩效评估中的地位。政府绩效评估如果离开了战略，其功能将会被贬

低，沦落到对日常琐事的评判之中，迷失了评估的方向和意义。 

（四）变对程序负责为对结果负责 

各国的传统公共行政体系都倾向于用不断增加和细化的规则来控制政府的运转和各项

管理。“最好的工作方式和程序都在详尽全面的手册中加以规定，以供行政人员遵循，严格

地遵守这些原则将会为组织运行提供最好的方式。”[6] “在一个以规则为基础的体制中，

事事须有规则，甚至旨在突破规则的改革也得照章行事。”[7]最终形成了一种“服从性文化”。

在这种文化中，规则变得比结果更重要，人们只对规则负责而不是对结果负责，政府变成了

“规则的迷宫”。在金字塔的组织结构下，政府被分成若干层次和若干职能部门，每个部分、

每个岗位都有相对固定的职责、任务和权限。很多时候，一件业务的办理需要若干环节和程

序，就像是工厂里的生产线，大家仅对自己份内的工作负责。因此，将出现这样的局面：只

要程序不违法，谁也不用对结果负责，不管你的决策和行动导致的后果如何。多年来，我们

很少看到有哪位官员为决策失误而承担责任的事例，反倒有不少一边决策失误一边却被提拔

的事例。 

新公共管理者认为，公共管理者是专业人士，政府部门的不良绩效不是因为他们缺乏管

理能力和不履行职责，而是“坏制度”的结果，是繁冗笨重和不必要的规则。因此，他们主

张放松严格的行政规则，实行严格的绩效评估，以目标对管理过程进行控制。上级机构和主

管人员主要是制定战略规划，进行目标分解，并制定能让自己的雇员放手去实现使命的预算

制度和规章，最后按事先确定的标准对下级机构和人员实施考核，决定奖惩。他们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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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而不是过程，强调的是业绩而非程序，强调的是产出、成本和效果而不是单纯的投入。 

（五）变集权为分权 

传统的政府科层制在相当大程度上是一个集权的体制。“权威、收入和声望都集中在等

级组织的上层，这增强了上层官员的权威。……官僚组织本质上是寡头政治。”[8]虽然长期

以来存在着民主和参与的呼声，存在集权还是分权的争论，行政权在政治体系中受到来自其

他机构和选民的制约，但总的来说，在官僚体制内的行政权一直体现为一种集权，权力往往

集中于各种类型和层次的金字塔体制的上层，分权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作为履行管理职能

的管理一线机构和人员只有非常有限的管理权限，他们受制于细节详尽的财政预算规程、人

事规则、采购制度、审计制度而丧失管理的灵活性，无法对变化的环境和顾客的需求做出及

时的回应。这种集权的体制在工业社会时代，由于人们的生活节奏较慢、需求相对简单、官

僚金字塔的上层能够掌握足够的信息进行决策，但在信息时代的今天，这种集权的体制就显

得难以适应了。因此，新公共管理的倡导者主张进行适度的分权或授权，赋予管理者有效的

管理权威，让管理者从繁文缛节中解放出来，在财政、人事、采购和审计等方面解除不必要

的规制和控制。他们提出响亮的口号：“让管理者管理”。通过分权，使一线管理者能更灵活

和快速地对社会需求做出迅速的反应，激发他们的士气，增强其责任感，提高效率。 

在西方国家的政府绩效评估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众多的分权化取向。英国的财务管理

新方案要求把各部门变成大大小小的成本中心和责任中心。成本中心的管理者实际上是一个

预算的控制者，对成本和结果承担责任，他们拥有组织结构、编制、人员录用条件及程序、

工资等级和奖惩等方面的权力。在“下一步行动方案”中，执行机构的负责人被赋予在机构

编制、人员录用标准和程序、人员工资级别和待遇、内部组织结构和财务管理等方面的自主

权。新西兰的《国家部门法》和《公共财政法》也规定，执行主管拥有部门事务的决策权，

包括人事任免权、下属人员的报酬决定权和与工会进行谈判的权力，并拥有支配本部门财政

投入的权力。各部部长不介入部门内部管理事务。 

（六）变行政命令为制度化约束 

早期的政府绩效评估是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施的，往往随着政府的换届而中断，缺乏连

续性和权威性，这是导致评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在新公共管理运动中兴起的政府绩效

评估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加强法制化，由过去的行政约束变为制度约束。不少国家都通过该领

域的法案，以规范评估行为。如美国大多数州都颁布了《日落法》一类的法律，美国联邦政

府也于 1993 年颁布了《政府绩效与结果法案》。1982 年英国颁布《地方政府法》，规定地方

政府必须实行最佳绩效评价制度。1983 年又出台了《国家审计法》，授权审计长检查任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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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使用资源的经济性、效率和效果。新西兰于 1988 年颁布了与政府绩效评估相关的《国家

部门法案》，1989 年颁布了《公共财政法案》。日本也于 2002 年出台了《政府政策评价法》。

通过法制化约束，使政府绩效评估成为一个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和政府治理的新模式，避免主

观随意的短期行为，也有利于增强绩效评估的公信力。通过立法，强化了权力机关在政府绩

效评估中的作用，改变过去由政府内部自我组织和实施评估的做法，并把评估与预算挂钩，

使其不流于形式。 

（七）变注重效率为效率和公平二者兼顾 

从 19 世纪末公共行政学产生到 20 世纪 60 年代，公共行政着重于研究如何在可供利用

的资源条件下提供更好的服务，是一个效率取向的研究范式，研究者以机械性效率为标准来

评估公共服务的绩效。但这种以经济和效率为基本目标的做法，忽视了政府应负的广泛的社

会责任，导致了公平性的缺失，出现诸如失业、贫困、疾病、犯罪、无知和绝望等一系列的

社会问题，由此引发了社会危机和政府危机。60 年代，以弗雷德里克森为代表的新公共行

政学派认为，以较少的投入换取较大的产出即经济与效率目标固然是公共管理的价值追求与

目标之一，但不应该是其核心价值和唯一的终极价值，应该在重视效率的同时，重视社会公

平，强调民主行政和顾客导向。这一主张为后来的新公共管理和政府绩效评估奠定了理论基

础。从政府绩效评估的历史演变来看，其价值取向的变迁也是与上述公共行政学的演变一脉

相承的，即由关注投入/产出、行政过程、经济和效率，到同时兼顾效益与效果、服务质量、

回应性和公民满意度等，效率和公平一起成为政府绩效评估的价值基础，政府绩效评估成为

实现公共责任、协调社会关系和解决矛盾的重要工具。 

 

三、对构建中国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若干思考 

 

近年来，在中国政府绩效评估实践中，政府绩效评估都没有跳出传统治理范式的框架，

具体表现为：一是没有把绩效评估与政府治理过程结合起来，存在为评估而评估的倾向；二

是没有把绩效评估当作是一种战略工具，仍然把它当作实现上级政府和领导意图的技术手

段；三是它只是一种自上而下实施行政控制的手段，是一种压力型的绩效体制；四是制度化

程度低，缺乏权威性和公信力；五是存在重效率轻效果、重经济轻社会，导致畸型的绩效观，

出现公共责任的缺失；六是公民的参与程度低，没有体现民主行政的思想。据此，本文提出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第一，从变革传统政府治理模式的高度，把绩效评估作为政府再造的一个利器。政府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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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评估决不仅是上级政府控制下级政府的“紧箍咒”，而是增强政府管治能力和满足公众对

政府的服务需求，以及建立民主政府、责任政府、透明政府、高效政府和信用政府的有力武

器。[9]它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任何断章取义和把政府绩效评估碎片化，为评估而评估

而不对政府机能进行相应改造的做法都不会产生良好的效果。在构建这一治理模式的过程

中，需要的是通盘考虑而非一两个环节之变，需要的是一整套的制度安排而非一两个政策或

措施，需要的是社会的广泛参与而非领导人的简单命令，需要的是制度硬约束与文化软约束

之间的相融机制而非强制性的行政控制，需要的是组织的整体再造而非局部变革，需要的是

理论与实践的密切配合而不是两者的相互隔离，需要的是持之以恒不断进取的努力而非毕其

功于一役之图。总之，需要从组织、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次的整体推进和系统建构，共谋变

革之道。 

第二，把政府绩效评估作为转变政府职能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战略工具。一个时期以来，

在片面的绩效观的支配下，中国经济虽然获得了快速增长，但同时也导致了诸如环境污染、

贫富差距、安全事故频繁、社会保障等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应树立科学的绩效观，

在设计政府绩效评估指标时既考虑经济指标，又考虑社会指标、人文指标和环境指标；既看

当前的发展，又看可持续的长远发展；既要看局部的发展，也要看整体和全局的利益；既要

看经济总量的增长，又要看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通过指标的合理设计促进政府

职能的转变，推动和谐社会的建设。 

第三，加强政府绩效评估的制度化建设。首先，要从立法上确立绩效评估的地位。可以

考虑制定政府绩效评估法，将政府绩效评估法律化和制度化，成为各级政府一项常规性工作，

而不是某个领导人的即兴之作或个人好恶的工具，以强制性的制度安排促进政府治理模式的

转变。法律应规定人大在政府绩效评估中的地位和作用，使绩效评估成为权力机关监督政府

工作的重要手段。其次，从法律上树立绩效评估的权威性。绩效评估机构在政府部门中应具

有相应的地位，享有调查和评估有关政府活动的权力；评估结论能够得到有效传递和反馈，

切实用于改进政府部门的管理和工作；评估活动能引起公众的关注，有充分的可信度和透明

度。最后，制定政府绩效评估工作的相关制度。政府绩效评估法主要是一些原则性的规定，

还需要政府颁布行政法规和规章等办法创建评估制度，对哪些项目应该评估、评估的形式和

方法、评估程度等做出具体规定，使评估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把绩效评估纳入正常的

轨道。[10] 

第四，把绩效评估作为建设民主行政的一个重要途径，体现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打破

政府绩效评估的封闭性和神秘化色彩，变政府内部评估为内部评估与外部评估相结合。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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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要工作是让外部力量参与到政府绩效评估中来，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努力：（1）在制定政

府发展规划时，让外部专家学者从事一些调研活动，为决策的科学化提供智力支持。对关系

到公众切身利益的一些重大事项安排，进行民意调查，也可以通过媒体对重大决策方案向社

会征求意见，加强决策的民主化。（2）让外部专家学者参与政府绩效评估方案的设计和论证

工作，保证绩效评估的专业化。（3）让公众参与对诸如政府服务满意度、政府管理的社会效

果、廉洁奉公和依法办事等方面的评估，扩大公众对政府绩效的发言权。（4）对前款内容的

评估和一些专业性较强的评估应委托社会专业评估机构负责实施。（5）通过宣传、培训、经

验推广等形式，培育和提高公众的参与意识和参与水平。那种认为公众素质低而不能参与政

府管理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只不过是拒绝民众监督的一个借口，是权力的一种傲慢。在

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事情上，人的趋利性特点使公众具有天然的判断能力。而且，本文认为，

公众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也是可以培育的，需要政府通过各种媒介和手段加以推动。政府对

公众民主素养的提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第五，实行组织再造，推动政府组织机能的变革。如果没有对传统的科层制模式进行重

大的改革，要想通过绩效评估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效能的愿望无异于天方夜谭。因此，在构

建政府绩效评估这一新的治理范式的同时，应进行政府组织再造，为绩效评估提供可靠的运

作平台。（1）组织结构扁平化。一是减少纵向政府管理层次。我国现在实行的是中央—省（直

辖市）—市（地）—县（市）—乡（镇）五级政府管理层级，可以考虑减少地市一级政府管

理层次，原属地市一级的管理权力分解给省和县（市）一级，但主要是下放给县（市）一级。

二是在政府职能部门内部也要考虑减少管理层次。在原有的政府结构模式下，每个政府职能

部门内部都有完备的层级配置，造成层次过多和等级森严。因此，要根据实际，不搞整齐划

一的部门组织结构设计，而应本着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原则适当减少层次。（2）业务流程再造。

减少政府管理环节，精简和合并流程，拒绝职能重叠和条块分割，提高办事效率。（3）推行

电子政府和政府在线服务，形成网络化和交互式的政府管理体系。（4）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

度，实行阳光行政，并推行服务承诺制度，让公众了解政府工作的流程和标准，便于公众对

政府工作进行监督。（5）建立和健全政府绩效评估信息系统，全面准确地收集政府绩效方面

的信息，提高评估的客观性和准确性。 

第六，配套制度改革。一是实行绩效预算管理制度。所谓绩效预算，就是按照政府提供

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绩效状况安排预算资金的预算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实质是将政府绩

效与预算相挂钩。绩效预算要求政府的每一笔支出必须符合绩、预算和效三要素的要求。“绩”

指业绩指标，“预算”指完成业绩所需要拨款额或公共劳务支出，“效”指业绩考核包括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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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两个标准。因此，它是约束政府行为和强化对结果负责的一个有力杠杆。在建立绩效预算

制度时，需要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建立相关配套制度，构建实施绩效预算的制度框架；

明确评估对象，确定量化指标；实行部分权责发生制；建立正确的责任机制。[11]二是改革

人事管理制度，下放人事管理权力。我国政府人事管理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人事管理权力

相对集中，用人单位缺乏用人自主权。其结果是造成管人与管事相脱节，用人单位缺乏调控

员工的手段。为此，必须进行相应的改革，使用人单位在人员编制、工资水平、奖金发放、

任免和辞退等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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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During the Transition of 

Governmental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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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in the present age deals with the transition of 
governmental paradigm in the course of government operation, such as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operation oriented by the government to that by the people; from the model oriented by technology to that by 
strategy;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for procedures to that for the result, etc. However, in both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the actual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there is a trend of evaluation for the sake of evaluation only, without any 
investigation on the basis of a combination of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with the process of 
management. Therefore,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the government performance measurement must be view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 reform in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governmental management. The evaluation should be 
deemed as a strategic means for re-engineering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government, an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society. It should also be taken as an important chann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Only through such reengineering and func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mental organs 
can we achieve our intended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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